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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6日

發文字號：水九工字第110010228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議程表-上半場、意見表、整體計畫書（請至網址https://download.wra.gov.tw

/appendix/ 下載附件【登入序號：102287】）

開會事由：召開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第四批次提案跨域共學

營(北區)-上半場

開會時間：110年5月12日(星期三)上午10時

開會地點：本局後棟四樓第三會議室

主持人：謝局長明昌 、陳局長健豐

聯絡人及電話：劉郁芬03-8325103　#1518

出席者： 林委員煌喬、古委員禮淳、陳委員郁屏、鍾委員寶珠、劉委員駿明、國家發

展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交通部觀光局、經濟部水利署

列席者： 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

川局

副本： 曾副局長國柱、本局規劃課

備註：

一、請各縣(市)政府於會中簡報，

二、本次會議請與會人員攜帶會議資料與會。

三、基於防疫因素，開會人員請一律配帶口罩；各會議室不供

應水杯，亦不提供紙杯，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準備。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090263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5/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■建設處水利科




